
1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T-2

企业变更（备案）登记申请书

【填表说明】

1. 本表仅需填写需变更（备案）事项变更（变动）后的情况。

2. 涉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的，本表首页由原法定代表人或变更后法定代表人签署均可。

3. 住所和经营场所的详细地址请按照规范的行政区划、街道、路名、门牌号、大楼名

称、小区名称、房号等填写，与上述格式不一致的，可在横线上具体填写。请申请

人务必真实准确填写详细地址，该地址将作为送达法律文件的法定通讯地址。

4. 实收资本备案栏认缴制企业选填，实缴制企业必填。

5. 申请人可登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zscjg.gov.cn/）查询经

营范围表述用语指引。

6. 本表标明需“签章”处，签署人属于机构的，由机构盖章；属于自然人的，由自然

人本人签署。

7. 本表栏目不够填写的可复印续页，勾选处请在“□”内打“√”。

8. 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材料一律应使用 A4型纸，提交的复印件应清晰、可辨认。

9. 提交的申请书及相关申请材料应当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或签署，请勿使

用圆珠笔。

10.申请表、决议/决定范本、章程/协议范本等格式文件及办理各项登记所需提交的材

料清单可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zscjg.gov.cn/）上进行查询

或下载打印，申请表亦可到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各办事大厅窗口领取。

11.外文文件、证明须附中文翻译件（原件 1份）（由公司翻译的，须加盖该公司印章；

由翻译公司翻译的，须加盖翻译公司印章）。

12.以上未尽事宜请参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http://www.szscjg.gov.cn/）或

相关法律、法规细则。

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479488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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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依照《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

《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深圳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公司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等规定申请企业变更（备

案）登记，提交材料真实有效，作出本次变更决定的相关法律文件本企业已存档备查，谨此对真实

性承担责任。

二、如本企业拟变更的名称对公众造成欺骗或者误解，或者名称中的字号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

似，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愿无条件变更本名称，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本企业郑重承诺已取得所申报地址作为本企业住所（经营场所）的合法使用权，详细地址

表述真实无误；如所申报住所（经营场所）法定用途属于住宅的，已知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七十七条等相关规定，并已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业主委员会 □社区居民委员会 □社区工作

站的意见，同意将所申报地址的房屋改变为经营性用房。（请在以上相应□中打“P”）

四、法定代表人信息真实有效，身份证件与原件一致，符合《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

定》关于法定代表人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谨此对真实性承担责任。

五、兹委托指定代理人 黎伟坤 作为经办人申请企业变更（备案）登记事宜。（代

理权限：□提交申请材料；□领取营业执照或其他登记决定文件；□修改申请材料中文字性错误）

代理期限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

有权签署人签署：

【注：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由法定代表人签署；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委派代表签署；个人独资企

业由投资人签署；分支机构由隶属单位法定代表人（或投资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清算组备案由清算组负责

人签署】

企业名称（加盖公章）： 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①分支机构加盖隶属单位公章;②采取网上全流程方式办理登记业务的商事主体可选择使用其有权签署人

的个人数字证书代替其机构数字证书进行电子签名】

年 月 日

经办人签名： 经办人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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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名 称
深圳市东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名称证
编号

91440300574794882Y

住 所
【说明3】 深圳市 坪山 区 深圳出口加工区启三路6号城冠工业区厂房A栋三楼、B栋302

经营场所
【与住所相

同可不填，

说明3】

深圳市 区 街道 路 门牌号

（同一区内另设多个经营场所且无需办理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的请附页列明具体地址）

法定代表人
【执行事务合

伙人、投资人、

负责人】

姓名或称

证件名称 □身份证 □营业执照 □护照 □其他

证件号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委派代表、投资人、

负责人】手机号码（非常重要，必须填写）

出资总额
【有限责任

公司认缴】

币种

数额 万元

实收资本备案
【说明4】

币种

数额 万元

出资证明编
号及出具该
证明的机构
名称

验资报告编号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银行询证函号码 银行名称

审批文件1

审批项目

审批文件名称 审批文件号

审批机关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审批文件2

审批项目

审批文件名称 审批文件号

审批机关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章程（协议）
记载的
出资期限

□一次性缴付

□分期缴付（ 年 月 日前全部缴付到位）

□章程（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 ）

营业期限

□ 年

□至 年 月 日

□永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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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股东（发起人、股东代表、投资人、合伙人、成员）

出资额
（万元）

出资
比例
（%）

类型
出资
方式

请在证件种类栏填写相应字母：A.身份证 B.营业执照 C.其他 A.企业法人

B.社会团体

法人

C.事业法人

D.自然人

E.国家授权

投资的机

构或部门

F.其他

A．货币

B．实物

C．知识

产权

D．土地

使用权

E. 其他

姓名或名称

证

件

种

类

证 件 号 码

章程（协议）
记载的
经营范围
【说明5】

一般
经营
项目

国内、国际陆运代理；代理报关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技术进出口（不含分销）；

国产出口产品的售后检测维修业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化学品）；计算机软硬件的

开发与销售；食品预包装；无船承运。

许可
经营
项目

成员
备案

职务 姓名

身 份 证 件

【请在证件种类栏填写相应字母：A.身份证 B.护照 C.往来内地通行证 D.其他】

证件种类 证件号码

董事备案

□董事长

□执行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第 4 頁(共 6 頁)



5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监事备案

监事会主席

监事

监事

监事

高管成
员备案

经理

章程（协议）
备 案

章程（协议）修正案或新章程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通过

外国投资者
法律文件
送达接受人
备 案

被授权人名称或姓名

被授权人地址

被授权人联系方式

市外分支机
构及对外投
资备案

分支机构或
对外投资名称

清算组（人）
备 案

负责人

姓名或
名称

证件
种类

□身份证 □营业执照 □其他

证件
号码

成 员

迁入/迁出 □ 迁入 □ 迁出 迁入/迁出城市名：

指定联系人
【非常重要，

请准确填写】

姓名

申请营业执照副本 本电话

电邮

企业网站
名称

企业网站域名
【如 www.****.com】

企
业
类
型

A.内资公司 ： □A-1有限责任公司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请选：□自然人独资 □法人独资
□A-2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 □未上市
□A-3国有独资公司

B.外资企业 ： □B-1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B-2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作）
□B-3有限责任公司（外商独资）

□自然人独资 □法人独资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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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次申请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4年 12月制

□B-4有限责任公司（外商合资）
□B-5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

□上市 □未上市
□B-6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作）

□上市 □未上市
□B-7股份有限公司（外商合资）

□上市 □未上市
□B-8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B-9外国（地区）企业在中国境内从事经营活动。

其中，涉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请勾选如下选项：
□B1-1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B1-2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作）
□B1-3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独资）

□自然人独资 □法人独资
□B1-4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合资）
□B1-5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B1-6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合资）

□上市 □未上市
□B1-7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上市 □未上市
□B1-8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上市 □未上市

C.非法人企业：□C-1(内资)普通合伙企业
□C-2(内资)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
□C-3(内资)有限合伙企业
□C-4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C-5个人独资企业

D.非公司企业法人：□D-1全民所有制企业
□D-2集体所有制企业
□D-3联营企业
□D-4股份合作企业、

S.分支机构：□S-1（内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S-2（内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S-3（内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S-4 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
□S-5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S-6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分支机构
□S-7 台港澳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S-8 个人独资企业分支机构
□S-9 营业单位(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联营企业分支机构)
□S-10股份合作企业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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